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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雅安城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广播
电视局五二六台整体搬迁改造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雅安城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五二六台整体搬迁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技术评估意见（川辐评〔2021〕90号），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
该项目拟将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穆家村1组的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五二六台整体搬迁至雅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高宝村5组（原天宝村4组），建设内容包括工艺系统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及室外工程，征地面积10.3694hm2，总建筑面积3950.71m2，具体为：
（一）工艺系统工程主要为中波天馈线系统、电视发射系统和节目传输系统，由发射机房（建筑面积2264.91m2、包括中波机房、电视机房、配电用房及附属用房）、中波天线调配室（2间、合计建筑面积60m2）、天馈系统、发射系统、节目传输系统、塔桅、自动化自台监控系统、远程监控系统、供配电系统、台站测试仪器、检修工具等组成。
1．中波天馈线系统：①在场地中部新建1座135m高底部绝缘自立塔中波发射塔（1#塔），发射频率为909kHz，配置2部3kW全固态中波发射机（1主1备），用于转播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综合节目；②在场地北部（1#塔北侧）新建1座85m高底部绝缘自立塔中波发射塔（2#塔），发射频率为中波频率2和中波频率3，均在526.5～1606.5kHz之间，配置4部10kW全固态中波发射机（双频同塔、2主2备），用于转播实验节目。
2．电视发射系统：在场地南部（1#塔南侧）新建1座120m高多功能电视发射塔，安装2副UHF四层四面四偶极板天线，天线挂高最低112m，其中1副（T1天线）用于转播中央数字节目两个频道（DS-19、DS-35），发射频率分别为522MHz和690MHz，二者通过1台多工器共用一副UHF天线）；另外1副（T2天线）用于转播省节目频道（DS-36），发射频率为698MHz；配置6部1kW的UHF数字电视发射机（3主3备）。
3．节目传输系统：配置2副Φ2.4m微波天线挂于电视发射塔，挂高均为60m；配置4台微波发射机（2主2备），发射功率均为0.316W，均采用发射频率8GHz的室内外型分体式IP数字微波系统，分别配置2+0波道，传输容量200Mbps；2副微波天线及4台微波发射机属于豁免范围设施设备。
（二）建筑安装工程主要为综合业务用房和生产辅助用房（建筑面积1605.82m2、包括综合办公室、宿舍、食堂）、门卫室等；室外工程主要为地面硬化、场区管线管沟及构筑物、雨水及污水外排管沟、场区绿化、场区土石方、挡土墙、边坡防护、防洪沟改建等。
本工程总投资3566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1万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关于雅安市雨城区2021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21〕736号），同意将大兴街道高宝村5组的8.8356hm2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连同既有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1.5338hm2征收为国家所有。本工程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工程已取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同意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五二六台迁建的批复》（广电函〔2021〕62号）、雅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省广播电视局五二六台整体搬迁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雅发改审批〔2021〕17号）及雅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511802-2021-00002号）同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相关规划要求。该项目严格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建设内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和运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厅同意报告书结论。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书中的内容、地点进行建设，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若存在建设内容、地点、产污情况与报告书不符，须立即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二）须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辐射环境安全防护及污染防治措施，确保项目周围区域及敏感目标处的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和报告书中规定的相关限值要求。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三）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施工布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控制施工活动范围，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减小施工噪声、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用沉淀方式处理施工废水，加强施工废弃物收集、转运过程的管理，避免二次污染，加强施工期管理和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施工临时占地须在完工后及时恢复。工程建设期间的表层土应妥善保存，用于后期施工迹地恢复，并强化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保证植被成活率。
（四）按照报告书要求，设置电磁环境影响控制区，在电磁环境影响控制区范围内不得有住宅、学校、医院、幼儿园、办公楼、工矿企业等环境敏感建筑，同时应在电磁环境影响控制区边界设置电磁辐射警示告示牌。建设单位应将批复后的报告书和评价结论送当地规划等有关部门，确保项目周边新建建筑的电磁辐射环境满足有关标准限值。
（五）按照报告书要求，项目运行期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处理设施处理，柴油发电机产生的烟气经自带净化设施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收集池储存，定期清运至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隔声、减振等方式减少噪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六）按照报告书要求，规范收集、暂存项目产生的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并定期送交生产厂家或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七）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以适当、稳妥、有效的方式，切实做好对周边群众电磁辐射相关知识的宣传、解释工作，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担心，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回应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定期发布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避免因相关工作不到位、相关措施不落实，导致环境纠纷和社会稳定问题。
（八）项目建成投运后应定期开展站址及周围敏感点处的辐射监测，并于每年1月31日前向我厅和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电磁环境保护年度评估报告。
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工程建设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向我厅报送相关信息。
该报告书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等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报告书，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书批准之日起，如项目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报告书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
我厅委托雅安市生态环境局、雅安市雨城生态环境局开展本工程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表送雅安市生态环境局、雅安市雨城生态环境局备案，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另外，你单位必须依法完备项目建设其他行政许可相关手续。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12月8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雅安市生态环境局、雅安市雨城生态环境局，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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